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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发〔2021〕6号 

 

 

各校区管委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校园停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山东科技大学 

2021 年 2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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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保障学校资源的合理使用，保护师生员工合法权

益，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进出校园管理，改善校园交通状况，维护

校园安全稳定，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校区对校园内车辆实施停车收

费管理。根据《山东省高等学校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鲁政发〔2010〕

87 号）《青岛市物价局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青价

费〔2016〕1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安全管理处负责门禁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的管理，

并对第三方收费公司进行监管。 

第三条  收费范围包括教学园区、国家大学科技园区。 

第二章  车辆分类及授权 

第四条  系统采用自动识别车牌技术，实行智能化管理，对

进出校园的车辆分类收费或免收费。 

第五条  车辆分类：出入校园车辆分为 A、B、C、D、E五类。 

（一）A类车辆 

学校公务车辆：在资产管理处登记入账且执行长期公务的车

辆；教职工车辆：在职人员、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离退休人员的车



 

 — 3 —   

辆；外聘人员（在人事处备案）的车辆。 

（二）B类车辆 

在职研究生和非全日制学生的车辆；学校不安排住宿研究生

的车辆；特殊情况学生的车辆。 

（三）C类车辆 

C1 类：外来公务车辆，包括上级检查、指导，因公来访、

会议、活动等车辆。 

C2 类：特殊业务车辆及民生服务保障车辆，包括军队、公

安、消防、救护、抢险救灾车辆及金融押运、垃圾清运等车辆。 

（四）D类车辆 

经营类车辆，包括租用校内教学区域房屋从事经营性活动的

单位或个人的车辆；为学校部门或经营业户提供有偿服务的车辆。 

（五）E类车辆 

不属于以上各种类型的其他车辆。 

第六条  车辆授权：安全管理处对各类车辆分类授权。 

（一）A、B 类车辆禁止在校园内长期存放，存放时间原则

上连续不超过七天，每月累计不超过二十三个整天，规定时间内

免费通行，超时按 E 类车辆管理。 

（二）C类车辆免费通行，C1类由相关管理单位、部门，通

过访客系统授权；C2类手动抬杆。 

（三）D类车辆收费通行，由车主自行选择计时收费、包月

或包年收费。选择包月或包年收费的，原则上每半年集中办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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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将车牌号录入识别系统。选择计时收费的，按 E类车辆管理。 

（四）E 类车辆收费通行，实行准入制度，需手动抬杆出入，

按标准计时收费。出租车、网约车等营运车辆禁止入校。 

第七条  授权申请办理： 

（一）申请办理 A、B、D 类车辆授权时，需按照规定提交相

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申请车辆信息变更的车主，应及时到安全管理处办理

授权变更手续。调离我校的人员（含不再聘用的人员），自人事

处办理手续之日起，系统自动解除车辆授权。 

第八条  办理授权登记的车辆实行年审制，安全管理处每年

3 月份根据人员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完善。 

第三章  违规处罚 

第九条  对于办理授权过程中，提供虚假材料的单位或个人，

查实后取消授权资格，并在校内通报。 

第十条  凡在校内违规行驶及停放的车辆，依据《山东科技

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 

第四章  收费与管理 

第十一条  按照青岛市黄岛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《停车场

收费类别证》注明的收费标准对进入校园的临时车辆计时或计次

收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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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        计价 

        标准   单位 

车型 

白天 过夜 

元/小时 元/天（最高） 元/次 

大型车 4 30 5 

中型车 3 15 4 

小型车 2 10 3 

说明：白天从8∶00至18∶00，过夜从18∶00至次日8∶00。白天以

1小时为一个计时单位，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。跨时段的，白天和过

夜分别计费累计。按规定落实省市及新区免费停车和新能源汽车停放相

关政策。车型根据公安部《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》和《机动车登

记工作规范》相关规定确定。 

选择包月的车辆，小型车每月收费 100元，中型车每月 120

元，大型车每月 160 元；选择包年的车辆，小型车每年收费 1000

元，中型车每年 1200元，大型车每年 1600元。 

第十二条  学校委托第三方收费公司依法收费，严格执行学

校财务管理规定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收入全部上交财务

统一核算。 

第十三条  经批准进入校园的临时车辆停放时间不超过 30

分钟的（含 30 分钟），免收停车费；残疾人本人驾驶机动车(含

交警部门挂牌的残疾人代步车)经批准进入校园，免收 4 小时停

车费；经批准进入校园，装有公安部门核（换）发的新能源汽车

号牌的车辆，计时收费的首次停车免收 2 小时停车费，计次收费

的按现行同车型收费标准的 50%交纳停车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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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学校举办大型活动（校庆庆典、开放日、双选会、

新生报到、毕业生离校等）特殊时间段，根据需要实行通行管制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适用于青岛校区校园停车收费管理，与本

办法不相符的学校其他相关规定以此办法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安全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科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26日印发 

 

  

 


